《高危行业企业应急装备配备规范》（征求意见稿）
北京市地方标准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起草单位、主要起草人
任务来源：按照“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2023年北京市地方标准修订项目计划（第三批）》的通知”，修订北京市地方标准《高危行业企业应急装备配备规范》，本标准立项项目编号为20231364。本标准由北京市应急管理局提出、归口并组织实施。
主要起草单位：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城市安全与环境科学研究所。
二、修订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危险化学品的生产、经营、存储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建筑施工单位由于其所从事的生产、经营、存储等活动的特殊性，一旦发生事故，将会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损害，被认定为高危行业生产经营单位。
对于高危行业的生产经营单位，多项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其应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和物资。《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八十二条规定“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运输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建筑施工单位应当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和物资，并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保证正常运转。”《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第十三条规定“易燃易爆物品、危险化学品等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运输单位，矿山、金属冶炼、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建筑施工单位，以及宾馆、商场、娱乐场所、旅游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经营单位，应当根据本单位可能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的特点和危害，配备必要的灭火、排水、通风以及危险物品稀释、掩埋、收集等应急救援器材、设备和物资，并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保证正常运转。”
[bookmark: _Hlk176512125]应急装备是企业安全管理的核心组成部分，是企业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紧急情况下迅速响应，确保人员安全和减少财产损失，有效控制和减轻事故的影响的必要保障。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重点领域发展行动计划（2023－2025年）》，明确安全应急装备重点领域发展任务，促进安全应急产业高质量发展。应急管理部关于印发《“十四五”应急救援力量建设规划》的通知（应急〔2022〕61号）提出，要推进应急装备现代化、救援现场技术支撑力量建设。《北京市“十四五”时期应急物资储备规划》中提出要“加快健全统一高效的应急物资储备体系，全面提升全市应对突发事件的应急物资保障能力”。
现行的DB11/T 1582-2018《高危行业企业应急装备配备规范》于2018年制定发布，对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运输企业、矿山企业、金属冶炼企业、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企业、建筑施工企业5个高危行业企业应急装备配备提出了要求，并分别提供了应急装备选配表。但是2018年版本标准中对于不同行业企业的应急装备配备要求缺乏针对性，各行业选配表中的装备重复性较高、区分度较低；加之，近些年国家层面和各行业主管部门对应急救援力量、物资装备等提出的新要求，导致2018版本《高危行业企业应急装备配备规范》与国家和行业标准的契合度较低，对于企业的适用性不足。
针对上述现状，亟需结合国家和北京市层面关于应急装备的新形势、新要求以及各行业实践经验，开展《高危行业企业应急装备配备规范》的修订工作，进一步明确高危行业企业应急装备的配备要求，为企业应急装备配备指明方向、提供参考依据，提高企业应急装备的针对性、适用性和有效性，为提升应急处置能力提供支撑。
三、主要工作过程
（一）前期准备
[bookmark: _Hlk176340356]2024年6月，根据北京市地方标准修订项目《高危行业企业应急装备配备规范》合同书的要求，成立了标准修订小组。修订小组组长结合工作情况，对标准修订工作按工作内容、时间进度进行了安排部署。
（二）现场调研
2024年6月份，通过查阅文献、实地座谈调研等方式，了解政府管理部门对危险化学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建筑施工单位等高危行业企业应急装备的配备要求，北京市现有高危行业企业的类型、数量、规模和分布情况，以及企业当前应急装备配备的基本情况。2024年7月1日-2024年8月30日陆续赴行业主管部门和企业开展实地调研和电话调研，包括市应急局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处和安全生产基础处、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市交通委在内的高危行业主管部门和相关处室，1家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储存企业，1家矿山企业，2家金属冶炼企业，3家轨道交通运营企业，2个建筑施工项目，调研对象分布于北京市的西城、丰台、房山、顺义、昌平、通州、大兴等行政区。通过调研，完成了北京市地方标准《高危行业企业应急装备配备规范》调研报告，详见附件1。
（三）内部研讨
修订小组内部开展针对标准框架、标准定位、技术内容的内部研讨10余次，注重于实用性和操作性，对不同行业存在的风险和可能发生的事故场景进行细致分析，聚焦于不同行业之间事故场景处置的共通性和特殊性，针对性的提出用于应急处置的应急装备清单。
（四）专家研讨
2024年8月30日，组织召开专家研讨会，对标准初稿进行研讨，提出意见和建议，编制组根据专家意见进行了针对性的修改，形成标准预审稿。
四、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进行编写，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北京市安全生产条例》等现行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内容相抵触。在此基础上完成相关条款规定的设置，标准部分条款要求严于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标准等，以满足高危行业企业应急装备配备实用性、可靠性的需要。地方标准主要是用程序化、具体化的标准条款规范高危行业企业应急装备配备和管理活动，有助于促进高危行业应急装备配备工作向规范化、标准化、合理化、科学化的方向稳步发展。
本标准的编制与《危险化学品单位应急救援物资配备要求》（GB 30077-2023）、《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GB 16423-2020）等现行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相衔接和协调。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依据的主要标准如下：
[bookmark: _Hlk176444362]GB 39800.2-2020  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 第2部分：石油、化工、天然气
GB 39800.3-2020  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 第3部分：冶金、有色
GB 39800.4-2020  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 第4部分：非煤矿山
GB/T 29639-2020  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
GB 55034-2022 建筑与市政施工现场安全卫生与职业健康通用规范
GB 29178-2012  消防应急救援  装备配备指南
GB 29742-2013  镁及镁合金冶炼安全生产规范
AQ/T 1009-2021 矿山救护队标准化考核规范
AQ 2001-2018 炼钢安全规程GB 50656-2011  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规范
JT/T 1409-2022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应急能力建设基本要求
DB11/T 1482-2017  城市轨道交通综合救援应用技术规范
DB11/T 1914-2021  专业应急救援队伍能力建设规范 建筑工程施工现场
标准内容具有科学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文字简明具体，对安全培训机构规范化管理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实验验证的论述
本标准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配备原则、配备要求、管理要求、评价与改进7个章节，主要技术内容如下：
[bookmark: _GoBack]第3.1条主要是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释义第二十七条和第八十二条对高危行业企业进行定义，考虑到目前法律法规中并未对高危行业进行明确定义，因此用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储存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轨道交通运营、建筑施工单位的共性特点对高危行业企业进行定义，并明确本标准中所指的高危行业企业为上述5类行业企业。
第4.1～4.4条较现行的DB11/T 1582-2018《高危行业企业应急装备配备规范》增加了企业配备应急装备的原则，主要参考《北京市“十四五”时期应急物资储备规划》中对于应急物资储备坚持“需求牵引、风险导向”“平战结合、节约高效”的原则，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联合印发的《安全应急装备重点领域发展行动计划》（工信部联安全〔2023〕166号）中对于安全应急装备重点领域发展提出的强化应急装备智能化、无人化装备应用。
第5.1节从应急装备配备的全流程考虑，提出配备的一般要求，应首先开展风险辨识与评估并基于评估结果和处置场景配备应急装备，细化了应急装备的分类，明确配备种类和数量应遵循的要求，给出了配备方式，以及应急装备本身须满足的产品要求，为企业厘清应急装备配备的思路。第5.1.3条和第5.1.4条主要是对应急装备分类和应用场景进行划分，强调5个高危行业之间事故场景和应急装备之间的共性，将5个行业企业均可能发生的火灾、淹溺、高处坠落、中毒窒息等事故场景下应急处置均需使用的应急装备作为通用应急装备，列举在附录A中，避免各行业应急装备清单中多次重复出现相同的内容。但是对于相同的应急装备，不同行业企业所需的数量、型号和性能可能会有较大差异，附录A 仅对基本的配备数量和要求提供参考，各行业企业还需结合自身实际情况选择配备。应急装备的三小类主要根据应急处置时的不同功能进行划分。
第5.2～5.6节分别对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储存企业、矿山企业、金属冶炼企业、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企业和建筑施工企业各自典型的事故和特殊的处置场景提出专项应急装备配备要求，对个体防护类、抢险救援类、综合保障类应急装备均提出功能性的要求。
第5.2节参照《危险化学品单位应急救援物资配备要求》（GB 30077-2023）中对于作业场所和应急救援队伍救援物资配备的相关要求，结合《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 第2部分：石油、化工、天然气》（GB 39800.2-2020）中辨识的爆炸、中毒、化学性烧灼等特殊的危险因素，要求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储存企业配备的个体防护类应急装备具备防腐蚀、防静电功能；在危险化学品泄漏的特殊场景下，需配备堵漏、输转、洗消等专项处置的应急装备，并且根据不同的化学性质选择不同材质的工具、材料。本标准未按照GB 30077中将危险化学品单位细化分类，主要是考虑本标准为5个高危行业企业均需参考的标准，行业特点、发展模式不尽相同，不宜仅对其中一个行业企业进行细化分类，影响本标准的协调性和统一性；并且GB 30077是国家强制性标准，不影响危险化学品单位的执行程度。
矿山事故往往后果十分严重，容易导致重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还可能会对周边环境造成严重破坏。第5.3节参照矿山救援规程（应急管理部16号令）、《矿山救护队标准化考核规范》（AQ/T 1009-2021）中先期处置、灾区探察、抢险救援三个阶段，九类典型事故场景，矿山救援大队、中队、小队和兼职救援队基本装备，提出矿山企业专项应急装备的配备要求，聚焦于营救被困人员和自身防护。不同的开采模式下可能发生的事故截然不同，地下开采需重点关注井下瓦斯、粉尘、透水等影响人身安全的异常情况应对，配备有毒有害气体检测、呼吸防护、支护、导向及联络等功能的应急装备；露天开采需重点防范坍塌、滑坡、溃坝等事故，配备边坡位移观测设备等抢险救援类应急装备。考虑到矿山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受到地震、洪水、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影响很大，并且极易诱发次生灾害，因此，第5.3.5条要求矿山企业还应考虑相应情景下使用的应急装备。
第5.4节参照《冶金企业和有色金属企业安全生产规定》（原国家安监总局令第91号）中对于危险源的管理要求，结合《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 第3部分：冶金、有色》（GB 39800.3-2020）中辨识的一氧化碳、硫化氢等有毒有害气体中毒或窒息，以及热辐射、灼烫、有害光照等特殊的危险因素，要求金属冶炼企业配备的个体防护类应急装备具备阻燃、隔热、防中毒功能；在熔融金属外流的特殊场景下，需配备围挡用的抢险救援类应急装备；同时需注重事故场景下的通风。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企业与其他高危行业企业的生产经营方式差异较大，其生产经营活动是客运组织，在保证人员安全的同时还需确保时间无误，暴雨、下雪、强风、车辆及设备设施故障均是影响行车时间和人员安全的重要因素，同时还需应对由此引发的行车组织、客伤事件的应急处置。第5.5节主要是规定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企业应急装备的配备需考虑的特殊事故场景和专业设备的特殊性，参考了《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应急能力建设基本要求》（JT/T 1409-2022）第9.2节，《城市轨道交通综合救援应用技术规范》（DB11/T 1482-2017）第6.2节，强调不同应急场景下配备应急装备的不同要求。第5.5.3条考虑到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企业的事故场景几乎都涉及大量乘客疏散的处置，需要的指示标识、便携式扩音器、照明灯等警戒类和照明类应急装备均在附录A中列举，此处和附录E均不再重复，仅作原则性要求。
第5.6节规定了建筑施工企业应急装备的配备要求，由于其生产经营活动的特殊性，应急处置的重点在于风险防控。参考《建筑与市政施工现场安全卫生与职业健康通用规范》（GB 55034-2022）、《专业应急救援队伍能力建设规范 建筑工程施工现场》（DB11/T 1914-2021），对于建筑施工项目发生频次最高的高处坠落事故，以及有限空间作业、焊接与热切割作业过程中发生的中毒和窒息、灼伤事故，配备应急装备均以个体防护类为主。对于一些大型施工事故则须借助重型机械进行应急处置，而这些重型机械往往也是建筑施工过程中必备的生产工具，第5.6.3条强调对于这类应急装备可充分结合平战结合的配备要求。第5.6.4条还考虑了一些桥梁建设等在水域开展的市政设施施工作业的情况下可能面临不同的应急处置场景，因此要求建筑施工企业配备相应的水域救援装备。
第6.1条按照法律法规对于应急装备维护、保养的要求，规定了企业应建立的应急装备管理制度，从装备采购、使用、维保、报废的全生命周期管理考虑，分别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并在第6.2条强调留存管理过程记录，便于企业准确掌握应急装备的性能状态、使用期限、检定期限等情况。
第6.10条要求以协议租赁方式储备应急装备的企业须在协议中明确双方的安全管理职责，之所以这么要求，是因为协议租赁的装备在使用过程中使用方和所有权方均需承担相应的责任，如装备本身的质量和性能是否正常、装备使用是否符合操作规程等产生的问题是归属不同的责任主体，而提前在协议中明确划分双方的安全管理职责，能够有效避免发生责任界定不清的情况。
第7.1条要求建立“应急装备配备评价机制”，是为了保证本标准提出的应急装备配备要求和管理要求均能有效落实，也便于企业在配备、管理、使用过程中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持续改进。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编写过程中未出现重大意见分歧。
七、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说明采标程度，以及与国内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无采标情况。
与本标准类似的国家、行业、地方标准主要是：国家标准《危险化学品单位应急救援物资配备要求》（GB 30077-2023）、《消防应急救援  装备配备指南》（GB 29178-2012）；行业标准《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应急能力建设基本要求》（JT/T 1409-2022）；北京市地方标准《专业应急救援队伍能力建设规范 建筑工程施工现场》（DB11/T 1914-2021）、《专业应急救援队伍能力建设规范  危险化学品》（DB11/T 1908-2021）、《城市轨道交通综合救援应用技术规范》（DB11/T 1482-2017）。
八、作为推荐性标准或者强制性标准的建议及其理由
根据实际工作使用需求，确定为推荐性标准。
九、强制性标准实施的风险点、风险程度、风险防控措施和预案
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不需要强制性实施。
十、实施标准的措施建议
本标准由北京市应急管理局提出并归口管理，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为：
（1）宣贯培训：标准发布后，召开标准宣贯会，对涉及行业企业和监督管理部门进行培训和宣传普及，保证标准相关方了解标准要求。
（2）配套资金：执行标准配套一定资金，对部分企业进行抽查，以达到推广、落地的目的。
（3）政策措施：对地方标准的实施建立监管机制，对违反地方标准规定的行为进行加强指导或通报批评等措施，以严格标准的实施。
十一、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附件  《高危行业企业应急装备配备规范》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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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高危行业企业应急装备配备规范》调研报告

一、背景
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国发〔2010〕23号）中明确提出要建设更加高效的应急救援体系。鼓励和支持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依托大型企业和专业救援力量，加强服务周边的区域性应急救援能力建设。应急装备是应急救援能力的核心组成部分，是企业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紧急情况下迅速响应，确保人员安全和减少财产损失，有效控制和减轻事故影响的必要保障。
近年来，自然灾害和突发性公共事件不断增加，威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影响社会稳定，甚至对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产生重大影响。危险化学品的生产、经营、存储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建筑施工单位由于其所从事的生产、经营、存储等活动的特殊性，一旦发生事故，将会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损害，被认定为高危行业生产经营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均要求危险化学品等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运输单位，矿山、金属冶炼、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建筑施工单位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和物资，并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保证正常运转。
[bookmark: _Hlk176515192]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要求，贯彻执行法律法规条款，北京市2018年制定发布《高危行业企业应急装备配备规范》（DB11/T 1582-2018），对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企业、矿山企业、金属冶炼企业、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企业、建筑施工企业5个高危行业企业应急装备配备提出了要求，并分别提供了应急装备选配表。但是2018年版的标准中对于不同行业企业的应急装备配备要求缺乏针对性，各行业选配表中的装备重复性较高、区分度较低；加之，近些年国家层面和各行业主管部门对应急救援力量、物资装备等提出的新要求，导致2018年版的标准与国家和行业标准的契合度较低，对于企业的适用性不足。因此，修订《高危行业企业应急装备配备规范》对于规范高危行业企业应急装备配备、管理具有指导意义。
二、高危行业事故概况
1.危险化学品行业
近些年来，中国的危险化学品行业在安全生产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仍然面临着一些挑战。根据2023年全国化工事故分析报告，“十四五”以来全国共发生化工事故364起、死亡452人，其中2021年122起、150人，2022年127起、143人，2023年115起、159人，化工事故起数总体呈下降趋势，但由于2023年发生3起重大事故，造成死亡人数增多。“十四五”以来（2021年－2023年）与“十三五”同期（2016年－2018年，621起、723人）相比，化工事故总起数减少257起，死亡总人数减少271人，分别下降41.4%、37.5%。2023年化工事故起数有所下降，但死亡人数有所上升。较大事故和重大事故的起数在2023年也有所上升，显示出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
从事故发生的类型来看，中毒和窒息事故、火灾事故、高处坠落事故、爆炸事故和机械伤害事故是主要的事故类型。其中，中毒和窒息事故在数量上占据首位，而爆炸事故虽然在起数上不是最多，但导致的死亡人数较多。
地区分布方面，山东、山西、宁夏、辽宁、河南、黑龙江和新疆等地的化工事故起数较多。特别是云南、宁夏和新疆，尽管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数量不是最多，但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相对较高。
行业分布上，基础化工原料、精细化工和煤化工等行业是事故高发的领域。这些行业的特点是涉及危险化学品较多，工艺复杂，安全管理难度大。
2.矿山行业
近些年来，中国矿山行业的安全生产形势总体上呈现稳定好转的趋势。根据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的数据，2022年中国矿山共发生事故367起、死亡518人，同比分别下降3.4%和2.4%。其中，煤矿事故168起、死亡245人，非煤矿山事故199起、死亡273人。这一下降趋势反映了国家在矿山安全生产方面的持续努力和改进。
尽管如此，矿山安全生产仍然面临着一些挑战。例如，2023年1月17日公布的《矿山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中提到，矿山安全生产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存在安全发展理念不牢、违法违规行为屡禁不止、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安全基础薄弱、监管监察能力不足等问题。此外，2021年公布的全国矿山事故十大典型案例中，也反映出矿山事故的多发性和严重性，如山东烟台栖霞市五彩龙投资有限公司笏山金矿“1·10”重大爆炸事故、新疆昌吉州呼图壁县白杨沟丰源煤矿“4·10”重大透水事故等，这些事故暴露出安全管理、风险防控、监管监察等方面的不足。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加大了安全生产整治力度，组织开展了多个专项检查，常态化开展矿山事故及风险分析研判，并及时发布警示信息。同时，通过加快推动矿山智能化建设，提高了矿山安全生产水平。智能化采掘工作面的增加和井下作业人员数量的减少，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事故发生的风险。
3.金属冶炼行业
近些年来，中国金属冶炼行业中安全生产状况虽有所改善，但依然面临着不少挑战。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技术的不断进步，金属冶炼行业在提升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的同时，也必须面对日益复杂的安全生产环境。尽管通过产业升级和技术改造，行业总体装备水平得到显著提升，但安全生产技术的发展相对滞后，安全投入不足，导致了较大及以上安全生产事故的时有发生。
随着产业升级和技术改造，金属冶炼行业的安全生产水平有所提升，金属冶炼行业的伤亡事故总起数、死亡人数、重伤人数以及千人死亡率和千人重伤率均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根据应急管理部公布的数据，2023年，冶金行业共发生生产安全事故83起、死亡94人（不含火灾、特种设备、建设工程事故）。发生较大事故3起、死亡13人。从较大事故来看，3起较大事故发生在高温熔融金属、煤气等安全生产重点管控环节，需重点关注高炉炉况、炉役后期运行安全和煤气管网、煤气设施运行安全。按照事故类型分析，高处坠落、机械伤害、物体打击、中毒和窒息、灼烫等是冶金行业事故频发高发的五种类型。
然而，检维修事故的多发，尤其是在设备安装和检维修作业环节，以及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等新模式带来的新风险，都对行业的安全生产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此外，金属冶炼行业的工艺安全问题依然突出，安全生产技术投入不足，自动化和信息化水平的不平衡发展，以及安全生产标准更新滞后等问题，都成为了制约行业安全生产水平进一步提升的关键因素。同时，部分企业的生产设备陈旧，安全生产管理体系不完善，也是增加事故发生风险的重要因素。
4.城市轨道交通运营行业
在近年来中国城市轨道交通运营行业中，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城市人口的增长，城市轨道交通作为城市公共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安全运营问题受到了广泛关注。根据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发布的《城市轨道交通2023年度统计和分析报告》，2023年可统计的42市数据显示，共发生5分钟及以上延误事件839次，平均5分钟及以上延误率0.121次/百万车公里，同比增长1.87%；列车退出正线运营故障次数共5381次，平均退出正线运营故障率0.008次/万车公里，同比下降14.50%。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在提供高效、便捷出行方式的同时，其安全运营直接关系到广大乘客的生命财产安全。从统计数据来看，中国城市轨道交通行业在安全管理和风险控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安全事故的发生率和伤亡人数呈现下降趋势。这得益于行业对安全法规的完善、安全技术的创新以及应急管理能力的提升。
然而，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在运营过程中仍然面临着多种安全风险，包括但不限于设备故障、人为操作失误、自然灾害影响等。这些风险因素可能导致列车脱轨、碰撞、火灾等严重安全事故，对乘客安全构成威胁。此外，随着新技术的应用，如自动驾驶、智能化运维等，也带来了新的安全挑战。
5.建筑施工行业
建筑施工行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生产经营单位数量多，从业人员数量庞大，是从业人数最多的行业，同时也是高空作业、流性强、高危险、事故多发的行业。随着建筑行业的蓬勃发展,建筑施工事故频繁发生,事故预防形势依然严峻。
根据国家应急管理部和相关行业报告的数据，2020年，全国共发生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事故689起、死亡794人，相较于2019年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分别下降了10.87％和12.17％。这一下降趋势反映了行业在安全管理和风险控制方面的努力。其中，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较大事故23起、死亡93人，与2019年相比，事故起数持平，死亡人数下降了13.08％。这些较大事故通常涉及群死群伤，对社会和行业造成较大影响，尽管事故数量有所减少，建筑施工行业仍然是工矿商贸事故中较为突出的领域。
建筑施工事故中，高处坠落事故占比最高，其次是物体打击和起重机械伤害，土方、基坑坍塌等事故类型也占据了较大比例。这些事故类型表明，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个人防护措施、机械设备的维护和操作规范等方面仍需进一步加强。湖南华容县华容明珠三期工程项目“1•23”较大塔式起重机坍塌事故、河北衡水市翡翠华庭“4•25”施工升降机轿厢坠落重大事故等，暴露出企业在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安全风险辨识、安全教育培训、应急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需持续强化安全技术管理，提高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和技能，加强安全监管和执法力度，确保建筑施工行业的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三、文献调研情况
目前国家、行业和地方标准中对于企业层面配备应急装备的直接规定并不多，很多标准或是针对消防救援的装备制定的，或是针对应急救援队伍制定的，或者针对不同行业某一类装备（日常防护类）制定的。国家层面，以国务院第708号令《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作为总体要求，在明确应急处置流程和工作内容中对应急装备给出了原则性要求。行业层面，危险化学品的生产、经营、储存企业有国标《危险化学品单位应急救援物资配备要求》（GB 30077-2023）予以支撑；矿山企业可参考《矿山救援规程》（应急管理部16号令）；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企业主要参考《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应急能力建设基本要求》（JT/T 1409-2022）编制思路；建筑施工企业目前仅有日常防护和应急救援队伍装备配备的要求；金属冶炼仅有个体防护类装备的配备要求。主要的参考标准文件梳理情况见下表。
	[bookmark: _Hlk176780991]文件分类
	文件名称
	文件编号

	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
	国务院第708号令

	政府公文
	矿山救援规程
	应急管理部16号令

	
	安全应急装备重点领域发展行动计划（2023-2025年）
	工信部联安全〔2023〕166号

	
	冶金企业和有色金属企业安全生产规定
	原国家安监总局第91号令

	
	北京市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
	/

	
	北京市矿山和尾矿库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

	
	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突发事故应急预案
	/

	国家标准
	危险化学品单位应急救援物资配备要求
	GB 30077-2023

	
	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规范
	GB 50656-2011

	
	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
	GB 16423-2020

	
	建筑与市政施工现场安全卫生与职业健康通用规范
	GB 55034-2022

	
	消防应急救援  装备配备指南
	GB 29178-2012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技术规范
	GB/T 38707-2020

	
	地铁安全疏散规范
	GB/T 33668-2017

	
	铜冶炼安全生产规范
	GB/T 29520-2013

	
	镁及镁合金冶炼安全生产规范
	GB 29742-2013

	
	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 第2部分：石油、化工、天然气
	GB 39800.2-2020

	
	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第3部分：冶金、有色
	GB 39800.3-2020

	
	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 第4部分：非煤矿山
	GB 39800.4-2020

	行业标准
	矿山救护队标准化考核规范
	AQ/T 1009-2021

	
	炼钢安全规程
	AQ 2001-2018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应急能力建设基本要求
	JT/T 1409-2022

	
	应急避难场所 设施设备及物资配置
	YJ/T 26-2024

	
	应急指挥通信保障能力建设规范
	YJ/T 27-2024

	
	消防员个人防护装备配备标准
	XF 621-2013

	
	消防特勤队（站）装备配备标准
	XF 622-2013

	地方标准
	专业应急救援队伍能力建设规范 危险化学品
	DB11/T 1908-2021

	
	城市轨道交通综合救援应用技术规范
	DB11/T 1482-2017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线路安全评价规范
	DB11/T 1510-2018

	
	专业应急救援队伍能力建设规范 建筑工程施工现场
	DB11/T 1914-2021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安全防护、场容卫生及消防保卫标准 第1部分：通则
	DB11/T 945.1-2023

	
	小型消防站建设规范
	DB11/T 1483-2017

	
	应急救援物资储备要求 第4部分：危险化学品事故
	DB3707/T 098.4-2023

	
	应急救援物资储备要求 第5部分：非煤矿山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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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现场调研情况汇总
标准修订小组于7月-8月分别调研了5个高危行业的主管部门，市应急局危化处、基础处，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市交通委，了解我市高危行业的基本情况，应急装备配备情况和行业管理现状，征求主管部门对于高危行业应急装备配备要求的相关建议；并陆续调研了5个高危行业，包括：1家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储存企业，1家矿山企业，2家金属冶炼企业，3家轨道交通运营企业，2个建筑施工项目，了解企业关于应急装备的管理制度、应急装备配备情况和需求，以及对于本标准存在的困惑和建议。相关调研情况如下：
1.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储存行业
目前，北京市危险化学品的生产、经营、储存企业2000余家，包括21家生产企业、990余家加油站、20余家油库、10余家气站、4家储存单位，以及1000余家票据公司。这些企业配备应急装备的依据主要是GB 30077，按照作业场所和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危险化学品单位不同的配备要求进行配备。市应急局危化处作为主管行业部门建议地标修订时充分参考GB 30077中装备种类、技术性能、配备数量的要求，并且比GB 30077更加严格、细致，可操作性更强。
北京市化工职业病防治院位于海淀区，储存了部分危险化学品用于职业病防护研究工作，配备了防酸碱服、二级防化服（配正压空气呼吸器和通讯设备）、防毒面具+滤毒盒（多种类型）、防静电服、防酸碱靴、普通活性炭口罩等；统一标识服装；目前有便携式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便携式红外气体分析仪、便携式红外固液测定仪、现场采样设备、快速检气管（多种）等。同时组建了应急救援队伍，配备危化品应急检测相关专业人员十余人。
2.矿山行业
目前，北京市现存的矿山企业均归属首钢集团有限公司，有2家金属非金属矿山在河北省迁安市，和4家尾矿库，没有煤矿。《矿山救援规程》（应急管理部16号令）要求矿山企业建立专职矿山救援队，并规定了不同规模的矿山救援队配备的应急装备，为矿山企业提供依据。市应急局基础处作为主管行业部门认为《高危行业企业应急装备配备规范》附录B当前对于矿山企业应急装备的配备要求大部分是针对地下矿山的应急处置场景，并未考虑露天矿山的应急场景，建议修订过程中增加露天矿山需要的应急装备，并且考虑自然灾害发生时的应急处置。
首钢集团有限公司矿业公司位于河北省迁安市，下辖2座矿山，均为铁矿，其中一座为地下开采，另一座为露天开采；另有4座尾矿库，其中2座正在销号流程中。地下矿山可能发生的事故有冒顶片帮、冲击地压、提升运输、火灾、爆炸等，不存在瓦斯等有毒有害气体，无中毒风险；露天矿山可能发生的事故有塌陷、滑坡、溃决等。矿业公司成立了专职的矿山救护队，定员编制20人，其中，队长1人，副队长1人，专职司机1人、技术员1人，救护队员16人，分为2个小队。矿山救护队作为北京市级应急救援队伍，除了负责本单位矿山事故处理，还负责组织和指导相关单位开展矿山救护工作。同时，矿业公司还任命了兼职救护队员，由矿山救护队组织培训。矿业公司先后投入280余万元，为矿山救护队配置了通信、运输、个人防护、灭火、检测、训练等装备设施，现有应急装备包括：隔绝式正压氧气呼吸器、便携式气相色谱仪、液压剪切器、液压扩张器、液压剪扩器、气动破拆工具、液压机动泵、快速液压支架、救援锚杆机、金刚石链条锯、专用液压机动泵、液压圆盘锯、探地雷达、雷达生命探测仪、多种气体检测仪、南非救援电话、可视化应急通讯设备等。
3.金属冶炼行业
北京市现存金属熔融企业共18家，其中包括金属冶炼企业5家，分别为北京北冶功能材料有限公司、首钢集团有限公司技术研究院、北京首钢冷轧薄板有限公司、北京首钢吉泰安新材料有限公司、有研金属复材技术有限公司，分布在海淀、石景山、顺义、昌平和怀柔区。目前地标在金属冶炼企业的应用较少。市应急局基础处作为行业主管部门认为《高危行业企业应急装备配备规范》附录C的实用性不强，多为日常防护类装备，在发生熔融金属泄漏、爆炸等金属冶炼企业的高风险事故时无法进行应急处置。基础处建议在修订地标时应考虑对应急的定位、应急处置的保护对象和应用场景。
北京首钢冷轧薄板有限公司位于顺义区，主要生产产品为冷轧板材、热镀锌钢卷，涉及工艺主要为酸轧、连续退火、热镀锌等。其中，锌锅为电加热，温度约为420℃，采用风冷降温。该公司按照应急预案管理办法设置了8个应急物资点位，结合现场安全风险配备了担架、三脚架、安全带、安全软梯、安全绳、防爆风机、长管呼吸器、自救呼吸器、空气呼吸器、防爆对讲机、隔热防烫服、消防服、液压破拆器、手动破拆器、消防斧、气体检测报警仪、防爆头灯等应急装备。并在锌锅地下室增加智能巡检机器人，实现无人值守、自动巡检；增设远程监控和感温摄像头，代替人工现场点巡检作业；采用电磁撇渣、捞扒渣机器人代替人工捞渣、撇渣工艺，减少了人员进入高危区域的频次和时间，实现应急管理的智能化应用。
北京首钢吉泰安新材料有限公司位于昌平区，生产经营范围为冶炼、加工电热合金丝、带、不锈钢丝、材、精密合金丝、炉丝，涉及高温熔融金属工艺流程包括三相有衬电渣炉熔炼（1.8吨）、钢包转运、浇筑合金棒（100kg）等几项工艺。生产过程不产生涉爆粉尘、不涉及吹氧脱碳，不产生有毒有害气体，炉体本身无水冷系统。生产经营场所设置了防爆罐、渣盘、事故坑等防止爆炸和熔融金属流散的应急处置设施，此外，还存在机械伤害、有限空间中毒和窒息、起重伤害、火灾等事故风险。该公司遵循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配备了正压式空气呼吸器、安全带、安全帽、四合一气体检测报警仪等应对有限空间作业事故的应急装备，干粉灭火器、二氧化碳灭火器等应对火灾的应急装备。
4.城市轨道交通运营行业
北京市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企业有3家，分别为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北京京港地铁有限公司和北京轨道交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市交通委轨道处目前对于企业应急装备的配备要求主要参考JT/T 1409，认为该标准以重点防范场景划分配备要求，比地标更贴合轨道运营企业的实际应用。但是轨道处和企业均认为JT/T 1409中仅给出了基础配备要求并且存在一些技术参数不合理的情况，建议地标修订时充分考虑轨道运营特点并参考JT/T 1409增加应急装备配备数量、注意事项等要素。
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是国内最早成立的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企业，运营北京地铁1号线、2号线、5号线、6号线、7号线、8号线、9号线、10号线、11号线、13号线、15号线、八通线、机场线、房山线、昌平线、亦庄线、S1线，是北京市运营线路最多的轨道交通运营企业。各运营分公司、设备专业分公司参照总公司相关要求，制定抢险物品配备标准，要求各部门、各单位按照要求，对应急器材、储备应急物资等情况进行动态梳理和补充，使现场的配置达到应急要求。每个车站、专业工区，都配置了抢险工具柜和抢险物资，成立兼职抢险队，根据自身特点和工作需要配置了针对性的抢险工具设备，严格按照规定对呼吸器、灭火器等应急装备进行维护、检查检测和更新，确保其处于良好有效状态。
北京京港地铁有限公司运营北京地铁4号线、大兴线、14号线、16号线。京港地铁公司结合工作实际制定了《应急救援物资管理办法》，明确了应急物资的配备标准，建立了管理制度，对应急救援物资的采购、验收、储存、使用、检查、借调、报废及更新均提出了具体要求。各部室是应急救援物资的具体管理部门，负责制定所辖区域内应急救援物资的配备标准，管理预算，申请采购、验收；制定维护与检查制度，进行日常检查维护；对应急救援物资的使用、操作人员进行培训。各专业部门根据自己专业特点都配备了较为齐全的抢险应急物品，并建立了应急救援物资台账，详细记录了应急救援物资的物资名称、型号规格、到位时间、截止日期、存放位置等。专业部门定期对应急救援物资进行检查、维护保养，发现物资缺少及时向公司申请补充，并及时更新应急救援物资台账。
北京轨道交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是北京市政府批准的北京第三家轨道交通运营商，目前负责运营燕房线、大兴机场线、19号线。该公司应急物资方面，安排专人管理，定期检查、维护、保养，确保公司应急物资装备处于正常使用状态。2023年防汛保障期间，公司所属运营、设备设施各部门及物资部共储备15类物资，总计19万余件，其中挡水板198块、水泵118台、沙袋4万余个、编织袋2万余条、防滑垫、防滑提示牌、防水手电筒、大型作业灯、发电机、抢险运输车、一次性雨衣等13万余件。
5.建筑施工行业
目前，北京市建筑施工企业共有市级应急救援队伍5支，参照《专业应急救援队伍能力建设规范 建筑工程施工现场》（DB11/T 1914-2021）配备应急装备。建筑施工现场以配备不同作业类别的防护类装备和沙袋、照明等抢险类装备为主，部分事故救援所需的大型机械类设备亦是建筑施工现场的生产设备，但是对于装备的种类、数量并无强制性要求。市住房城乡建设委作为建筑施工行业主管部门，建议建筑施工现场应急装备的配备应以先期处置为主，对于人员被困等事故场景可移交由专业应急队伍处置；在地标修订时适当考虑根据施工类别配备应急装备，并根据施工项目的规模规定配备数量。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清华大学通州金融发展与人才培养基地6001地块项目部位于通州区宋庄镇，属于建构筑物建造的新建工程，在施工的不同阶段存在不同的风险。三通一平阶段，主要存在车辆伤害、触电等风险。基坑阶段涉及大型机械施工，可能会发生的事故包括钻孔塌陷、地下水上涌、火灾、触电、高处坠落、车辆伤害等事故。塔吊安装阶段可能会存在基坑塌陷、塔吊侧翻等事故风险；在搭设脚手架、混凝土浇筑、吊装过程中可能发生高处坠落、坍塌、物体打击、机械伤害等事故；并且在有限空间作业和动火作业时，需注意防范中毒、窒息、灼伤等伤害。装修阶段主要防范高处坠落、火灾、物体打击等事故。同时，在建筑施工过程中尤其要当心暴雨、强风等异常天气下的预警和防护。施工现场设置了微型消防站，配备了消防员呼救器、消防水带、消防水枪、灭火毯、灭火器、消防斧、自吸过滤式防护面罩、正压式空气呼吸器、安全绳、消防防护服、消防头盔、消防沙、铁锹等消防器材；还设置了防汛物资库房，配备了排污泵、排水带、柴油发电机、橡胶电缆、防爆头灯、手电筒、防火布、防汛沙袋、雨衣、雨鞋、扫帚、警戒线、反光背心、安全带、急救箱等应急装备，并有专人管理维护，平时不得随意挪用。
北京城建集团还组建了专业的应急救援队伍，一方面支援本集团内部建筑施工事故的救援，另一方面也为社会救助提供服务。应急救援队伍配备了生命探测仪、液压破拆工具、背负式启动破拆工具、可视化应急通讯设备、支护套装、救援抛投器、探地雷达、手持式水流测速雷达、重型吊车、挖掘机、铲车、曲臂车等大型和新型装备。在发生较为严重的施工事故时，如基坑坍塌，主要由专业应急救援队伍介入进行应急处置。
从整体来看：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储存行业以及矿山、金属冶炼、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建筑施工5个高危行业由于生产经营活动的差异较大，工艺流程、企业规模等因素的差异化导致可能发生的事故场景不尽相同，从而，进行应急处置的应急装备也各有不同。但是，5个行业之间也有一些共性，均存在火灾、暴雨、触电等事故场景。因此，在修订本标准时，应充分考虑各个行业之间的共性与个性，注重企业的适用性，明确应急装备的配备要求，为企业提供引导和依据。
